
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厦府办规〔２０２３〕１号

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促进国际航空客运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直各委、办、局,各开发区管委会:

«厦门市促进国际航空客运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»已经第３１

次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组织实施.

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３年１月２０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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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促进国际航空客运

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

为促进厦门国际航空客运高质量发展,进一步优化国际商贸

营商环境,根据国家、省有关规定,结合本市实际,制定本措施.

一、支持开通亚洲客运定期航线

开通从厦门出入境直达亚洲空白航点(不含港澳台,下同)的

客运定期航线,首个运营年度执飞航班班次≥７２班、第二个运营

年度起执飞航班班次≥９６班的,该航线运营年度补贴按下列标准

执行:

１．单航程在３５００公里以内的,每班补贴６万元;

２．单航程在３５００公里(含)以上不足４５００公里的,每班补贴

８万元;

３．单航程在４５００公里(含)以上不足５５００公里的,每班补贴

１０万元;

４．单航程在５５００公里(含)以上的,每班补贴１２万元.

上述航线运营年度补贴最高不超过１０００万元,自航线开通之

日起补贴期限为３年.

二、支持开通洲际客运定期航线

(一)开通从厦门出入境直达洲际空白航点的客运定期航线,

首个运营年度执飞航班班次≥４８班、第二个运营年度起执飞航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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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次≥７２班的,该航线运营年度补贴按下列标准执行:

１．单航程在８０００公里以内的,每班补贴８２万元;

２．单航程在８０００公里(含)以上不足１００００公里的,每班补贴

９０万元;

３．单航程在１００００公里(含)以上不足１２０００公里的,每班补

贴９８万元;

４．单航程在１２０００公里(含)以上的,每班补贴１０６万元.

上述航线运营年度补贴最高不超过１１０００万元,自航线开通

之日起补贴期限为３年.

(二)在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之前开通或本措施有效期内开通满３

年的从厦门出入境直达洲际航点的客运定期航线,执飞航班运营

年度班次≥７２班的,航班补贴按开通空白航点的定期洲际客运航

班补贴标准的５０％计算,该航线运营年度补贴最高不超过３０００

万元.

三、支持开通国际客运非定期航线

开通从厦门出入境直达境外航点的国际客运非定期航线,该

航线运营年度补贴按下列标准执行:

亚洲航线执飞航班运营年度班次≥３６班、洲际航线执飞航班

运营年度班次≥２４班的,航班补贴标准和运营年度该航线补贴上

限分别按开通空白航点定期国际客运航线补贴标准和运营年度该

航线补贴上限的２０％计算.

四、支持重点国际客运定期航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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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从厦门出入境直达金砖国家城市或者２０１９年－２０２１年

全球机场客运前十名中境外城市的客运定期航线,增加给予该航

线补贴标准５％的补贴,该航线运营年度补贴最高不超过５００万

元.

五、支持旅行社开展国际及地区旅游业务

对于在厦注册的旅行社以及外地旅行社在厦设立的分社(分

公司,不含营业部、服务网点)且连续运营一年以上的,每年承接乘

坐国际航班(不含包机)从厦门口岸出(入)境的境外来厦旅游人数

１００人(含)以上,且在厦住宿１晚(含)以上的,旅行社开展国际及

地区旅游业务补贴按下列标准执行:

１．在厦住宿２晚(含)以上的,乘坐洲际航线补贴１００元/人

次,乘坐亚洲航线补贴５０元/人次.

２．在厦住宿１晚的,按上述标准的７０％执行.

单个旅行社年度该项补贴最高不超过２００万元.

市文旅局负责此项政策的执行及补贴资金的预算申报、审核

拨付.

六、其他规定

(一)属于第五航权的客运定期航班,运营年度执飞航班班次

≥１０８班的,予以２００万元一次性奖励.

(二)单家航空公司自然年度在厦门机场国际中转(含国内国

际互转、国际互转),航班衔接时间不超过７２小时的,给予该航空

公司１００万元/５万人次中转补贴,自然年度该补贴最高不超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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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００万元.

本措施所称空白航点,是指厦门至境外无客运定期航线的航

点,不含客运非定期航线航点.

中国民用航空局“五个一”政策执行期间航线补贴不设运营年

度最低执飞班次限制.

本措施由市交通运输局、市财政局和市文旅局按职责负责解

释,自发布之日起施行,有效期至２０２５年１２月３１日.２０２２年度

涉及本措施规定的补贴(除旅行社开展国际及地区旅游业务补贴

外),参照本措施执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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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抄送:市委办公厅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.

　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年１月２０日印发　


